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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 

国枫律证字[2024]AN126-15号 

 

致：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 

 

根据本所与发行人签署的《律师服务协议书》，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

担任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据此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

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查验，并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事宜出具了《北京国

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法律

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乐山巨星

农牧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

师工作报告”） 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之

一”）等申报文件。 

 

根据“上证上审（再融资）[2024]303号”《关于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及发行人的要求，本所律师在对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相关情况进行进一步查验的

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本所律师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

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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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责任；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和

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中相同用语的含义一致。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中，报告期是指2021年、2022年、2023年、2024年1-9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中

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股权质押（《问询函》第 4题） 

根据申报材料，1）公司控股股东巨星集团参与本次认购，认购股票数量不

低于本次实际发行数量的 5.00%，发行完成后巨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

股份数量预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0%。2）截至 2024 年 9 月 10 日，巨星集

团持有公司 15,051 万股，累计质押股份 8,981 万股，质押比例为 59.67%。 

请发行人说明：（1）公司控股股东认购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

与外部筹资情况、融资方式、融资方名称、期限、利率，是否存在结构化融资

安排等；（2）结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财务状况和清偿能力，公司股

价变动情况以及预警线、平仓线设置情况等，说明后续是否存在较大平仓风险；

（3）公司对外担保的具体情况，包括被担保方、金额、期限、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等，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未来是否有较大

可能承担履约义务，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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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6 号》第 6

条及第 11 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控股股东认购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与外部筹资情

况、融资方式、融资方名称、期限、利率，是否存在结构化融资安排等 

 

1.公司控股股东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发行人陈述、本次发行方案，控股股东巨星集团出具的说明，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0,000.00 万元，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的 30%，其中，巨星集团拟认购数量不低于本次实际发行数量的 5%，且发行

完成后巨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合计不超过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30%。按照巨星集团前述最低认购比例，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上限进行测

算，巨星集团本次认购金额为不少于 4,000 万元，巨星集团计划以自有资金进

行认购。上述认购资金安排系控股股东基于目前自有资金状况、资金使用计划、

资金筹措情况作出的初步安排，后续认购资金如情况发生变更，控股股东可能

对上述资金安排进行相应调整。 

 

2.控股股东资产可以覆盖自有资金认购金额 

 

根据发行人陈述、控股股东巨星集团的财务报表，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控股股东总资产为 37.86 亿元，净资产为 19.38 亿元，持有货币资金为 1.05 亿元，

可以覆盖不少于 4,000 万元的本次自有资金认购金额。 

 

3.本次发行认购资金不存在结构化融资安排等情形 

 

控股股东巨星集团于 2024 年 4 月出具《关于认购资金来源及合规性的承诺

函》，巨星集团承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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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公司用于认购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

或通过合法形式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并拥有完全的、有效的处分权，

不存在任何争议或潜在纠纷，不存在因资金来源问题可能导致认购的上市公司

股票存在任何权属争议的情形； 

（2）本公司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上市公

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 

（3）本公司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接受上市公司或其利益相关方提供财务资助、

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4）本公司不存在将持有的巨星农牧股票质押后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或计

划，发行完成后本公司不存在股权高比例质押风险或对巨星农牧控制权稳定性

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形； 

（5）本公司不存在以下情形：①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情形；②本次发

行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等违规持股的情形；③证

监会离职人员不当入股的情形；④不当利益输送等情形。” 

因此，本次发行控股股东巨星集团的认购资金不存在结构化融资安排等情

形；同时，控股股东已承诺，不存在通过质押所持发行人股票获取资金用于本

次认购的情形或计划。 

 

综上所述，控股股东巨星集团计划以自有资金进行认购，控股股东资产可

以覆盖本次自有资金认购金额；本次发行控股股东巨星集团的认购资金不存在

结构化融资安排等情形。控股股东已承诺，不存在通过质押所持发行人股票获

取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或计划。 

 

（二）结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财务状况和清偿能力，公司股价

变动情况以及预警线、平仓线设置情况等，说明后续是否存在较大平仓风险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财务状况和清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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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控股股东巨星集团的财务报表及对控股股东的相

关访谈记录，巨星集团本部的主营业务为投资业务和经营贸易业务，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巨星集团最新一期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12.31/2024 年 

货币资金 10,462.41 

交易性金融资产 69,640.99 

流动资产 107,703.09 

长期股权投资 243,852.38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2,327.00 

非流动资产 270,891.39 

总资产 378,594.48 

流动负债 94,982.64 

非流动负债 89,779.75 

负债合计 184,762.40 

净资产 193,832.09 

根据控股股东巨星集团出具的说明，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除控股发行

人外，巨星集团持有盛和资源（600392.SH）6,662 万股，其中质押盛和资源股

份 6,115 万股。按 2024 年 12 月 31 日盛和资源 10.28 元/股的收盘价计算，巨星

集团所持盛和资源股票市值 68,485.39 万元，其中未被质押盛和资源股份的市值

为 5,623.19 万元，巨星集团具备良好的偿还负债的能力。 

 

2.公司股价变动情况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2 月 13 日，发行人股票收盘价情况如下： 

单位：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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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 

从上图可知，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2 月 13 日，发行人股票价格波动

区间在 15.59 元/股至 37.98 元/股之间。 

 

3.预警线、平仓线设置情况 

 

根据中证登出具的发行人《股东名册》、控股股东巨星集团出具的说明、

股份质押合同、质押登记证明及发行人公开披露的信息，截至 2025 年 2 月 13

日，控股股东巨星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50,967,538 股，累计质押股份

97,710,000 股，质押比例为 64.72%。控股股东巨星集团所持发行人股份质押的

预警线范围为 140%至 166.67%、平仓线范围为 130%至 150%，股份质押具体情

况如下： 

序

号 

质押数

量（万

股） 

质权人 

本金 

（万元） 

（注 1） 

实际使用金

额余额 

（万元） 

（注 2） 

质押 

起始日 

主合同债

务到期日/

质押到期

日 

1 406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7,000.00 7,000.00 2024.05.24 2025.05.24 

2 1,166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15,000.00 15,000.00 

2023.09.07 2025.09.07 

3 529 2024.09.06 2025.09.07 

4 1,85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分行 
19,023.37 19,023.37 2025.01.15 2025.10.21 

5 5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分行 
5,000.00 5,000.00 2024.07.12 2025.07.12 

6 7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温江

支行 

8,000.00 8,000.00 2024.11.21 未约定 

7 1,60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山分行 
15,000.00 13,400.00 2024.12.26 2025.12.25 

8 3,02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山分行 
38,000.00 35,000.00 2023.10.13 2030.10.19 

合

计 
9,771 / 107,023.37 102,423.37 / / 

注 1：本金指合同金额； 

注 2：实际使用金额余额指目前的实际借款金额。 

 

截至 2025 年 2 月 13 日，发行人股票收盘价为 17.92 元/股，发行人控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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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巨星集团股份质押汇总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万元 

上市公司

总股本 
持股数量 

质押 

股数 

质押股份

占其持股

比例 

持有股份对

应市值 

质押股数对

应市值

（注） 

质押股票融

资余额 

综合履

约保证

比例 

51,007.03 15,096.75 9,771.00 64.72% 270,533.83 187,350.00 102,423.37 182.92% 

注：包含补充质押持有的盛和资源股份对应市值，股价以截至 2025 年 2 月 13 日 11.16

元/股为基准。 

截至 2025 年 2 月 13 日，巨星集团质押股份均未达到平仓线，质押股份市

值为 18.74 亿元，而融资余额仅为 10.24 亿元，综合履约保证比例达到 182.92 %，

高于上述平仓线范围，不存在较大的平仓风险，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变更的风险

较小，控制权较稳定。 

根据发行人陈述并经查询，自 2022 年至 2025 年 2 月 13 日，发行人股价区

间在 15.59 元/股至 37.98 元/股，期间最低股价为 15.59 元/股。假设发行人股价

下跌至 15.59 元/股，控股股东与质权人约定了平仓线的质押为华西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平仓线分别为 130%和 150%，其余

质押不存在平仓线约定。截至 2025 年 2 月 13 日，以 15.59 元/股测算，质押股

份的单项履约保证比例如下： 

序

号 

质押数量

（万股） 
质权人 

实际使用

金额余额

（万元） 

平仓线

（%） 

补充质押情况（以盛和

资源股票作为补充质

押） 

控股股东

质押股数

对应总市

值（万

元） 

单项履

约保证

比例

（%） 
质押数量 

（万股） 

质押对应

市值 

（万元） 

1 406 

华西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7,000.00 130 528 5,892.48 12,222.02 174.60 

2 
1,166 

15,000.00 130 - - 26,425.05 176.17 
529 

3 1,85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 

19,023.37 150 570 6,361.20 35,202.70 185.05 

上表第 1、2 项股份质押，单项履约保证比例分别为 174.60%、176.17%，

高于双方约定的平仓线 130%，股份质押平仓风险较低； 

上表第 3 项股份质押，单项履约保证比例为 185.05%，高于双方约定的平

仓线 150%，股份质押平仓风险较低。 

（1）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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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陈述并经查验相关承诺函、发行人披露的公告文件，为防止因

控股股东所持质押股份被强制平仓而影响发行人控制权的稳定，发行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制定了维持控制权稳定性的相关措施，具体应对措施包括： 

①控股股东出具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出具了关于防范股票质押融资风险和维护上市公司控制权

稳定性的《承诺函》，承诺维护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确保其对

发行人的控制权不会因此发生变更。 

②通过多种渠道合理安排资金偿还债务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巨星集团持有货币资金约为 1.05 亿元，持有盛和

资源（600392.SH）股票市值约 6.85 亿元，其中质押的盛和资源股份市值约

6.29 亿元，而未被质押盛和资源股份的市值为 0.56 亿元，可变现用于偿还债务。 

巨星集团除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外，还拥有多处可处置的资产，包括但不限

于股权、房产等，其可通过资产处置变现、银行贷款等多种方式筹措资金，具

备对所负债务进行清偿并解除股份质押的能力。同时，巨星集团具备良好的信

用记录，将继续做好与金融机构的日常沟通，保持较好流动性和资信。 

③控股股东增持股份 

发行人已于 2024 年 8 月 13 日发布公告，控股股东巨星集团拟增持发行人

股份，增持金额为 5,000 万元，以确保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发行人的控制

权稳定。截至 2025 年 2 月 7 日，巨星集团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发

行人股份 1,469,300 股，占发行人总股本 510,070,255 股的比例为 0.29%，增持

金额为 2,529.26 万元。 

④关注发行人股价动态 

为降低股票质押融资平仓风险，保障发行人控制权稳定性，发行人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已安排专人密切关注股价，提前进行风险预警。如出现因系统

性风险导致发行人股价大幅下跌的情形，控股股东将通过补充质押标的、追加

保证金等措施降低平仓风险，避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被处置。 

（2）后续质押安排 

截至 2025 年 2 月 13 日，发行人股价收盘价为 17.92 元/股，属于 2022 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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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2 月 13 日期间股价的较低价，未来发行人出现股价持续大幅下跌的可能

性相对较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质押股份被平仓的风险较小。即使发行人

股价出现持续大幅下跌的情形，控股股东仍持有未被质押的 5,295.50 万股可用

于补充质押，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 35.15%。同时，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出具了相关说明，明确后续质押安排如下： 

“若出现股价持续大幅下跌的极端情况，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巨

星农牧质押股份触及平仓线或达到约定的质权实现情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将与质权人保持密切沟通协商，优先采用自有资金提前还款、追加保证金或

补充其他担保物、贷款置换等措施作为增信措施，避免持有的巨星农牧股份被

处置，防范相关风险进一步扩大。” 

因此，结合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制定的维持发行人控制权稳定性

的相关措施及后续质押安排，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份质押被平仓的风险

较小，相关风险不会进一步扩大。 

 

综上所述，巨星集团具备良好的偿还负债的能力；相关股份质押不存在较

大的平仓风险，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变更的风险较小，控制权较稳定；已补充说

明后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份质押安排，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份

质押被平仓的风险较小，相关风险不会进一步扩大。 

 

（三）核查过程及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1）取得控股股东出具的关于认购资金来源和安排的说明、财务报表、

《关于认购资金来源及合规性的承诺函》并查阅本次发行方案，确认控股股东

认购资金来源和资金安排、核查控股股东资产是否可以覆盖自有资金认购金额、

本次发行认购资金是否存在结构化融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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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得发行人出具的情况说明、控股股东的财务报表及其出具的情况说

明、对控股股东的相关访谈记录并经查询同花顺 iFinD 网站、查阅股东名册、

相关质押协议、质押明细表、证券质押登记证明等资料，核查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的财务状况和清偿能力、发行人股价变动情况、股份质押情况及相关预

警线、平仓线设置情况、是否存在较大平仓风险； 

（3）取得发行人控股股东出具的相关承诺函并查验发行人披露的公告文件，

确认为维持发行人控制权稳定性的相关应对措施、后续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的股份质押安排。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控股股东巨星集团计划以自有资金进行认购，控股股东资产可以覆盖

本次自有资金认购金额；本次发行控股股东巨星集团的认购资金不存在结构化

融资安排等情形。控股股东已承诺，不存在通过质押所持发行人股票获取资金

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或计划。 

（2）控股股东巨星集团、实际控制人具备良好的偿还负债的能力；相关股

份质押不存在较大平仓风险，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变更的风险较小，控制权较稳

定；已补充说明后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份质押安排，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的股份质押被平仓的风险较小，相关风险不会进一步扩大。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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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的签署页）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薛玉婷 

 

 

                                                                  

                                                                                                         蒋许芳 

 

 

                                                                

                                                             

                                        2025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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